
 

大葉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學生實習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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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大葉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系(以下稱本系)為強化學生國際企業管理實務知能，促進理論與實務   

        之整合及印證，擴展本系與國內外國際企業管理相關機構之合作關係，以厚植未來於職場之工 

        作職能，培養全球化視野，依據「大葉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系全體學生(含碩士班，但不及於碩士在職專班)。 

第三條  學生實習應以落實課堂專業學習內容，增進國際企業管理之實務能力為主要目標。 

第四條  實習機構應以國際企業或經營國際業務之企業為優先，並以教師推薦為主，學生自覓為 

        輔。 

第五條  學生應參與實習說明會及成果發表會，取得實習生資格，始得依個人志願填寫實習志願單（附 

        件一），由本系系主任及負責實習課程之教師，組成實習小組，依學生志願、計畫內容及機構 

        屬性，分派實習指導教師，由學生於實習指導老師指導下，完成實習計劃及相關事宜。 

第六條  實習指導教師應協助實習學生辦理以下事項： 

        一、 每年召開實習說明會及實習成果發表會，向學生說明實習內容、進度、考評要求與相關 

             注意事項。 

        二、 與實習機構之簽約、實習督導之聘任、公文之發送等。 

        三、 指導學生實習前準備、研擬實習計畫（含國外實習機構之同意函）、實習間之諮詢、實           

             習後之報告撰寫。 

第七條  學生實習前需與實習機構及實習學生三方簽訂大葉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一、前項實習合約內容，應包括實習合作職掌、合約期限、實習課程、實習學分數、相關保險 

與給付、實習生輔導內容與考核、實習生不適應之輔導轉換，及實習爭議處理等事項。 

        二、學生與實習機構據以簽訂實習合約，並送本系備查。實習學生並應簽屬同意遵守本系及實 

            習機構實習相關辦法之同意書。實習學生簽屬之合約、同意書或其他相關文件，應經家長 

            或法定代理人副署。 

第八條  學生實習應遵守實習機構規章，接受實習機構管理，愛惜實習機構設施，注意實習安全 

        防護，致力完成實習計畫相關任務。 

第九條  學生於國外機構或以外文為溝通語文之國內實習機構實習者，應有實習機構使用外語能 

        力，並具備國外實習機構邀請函或同意函並自行辦理出國相關證件事宜，確認無誤後始得前往 

        國外機構實習。 

第十條  實習學生之權利如下： 

        一、 可依相關規定辦理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貸款。 

        二、 繳交學生平安保險者，則不分校內外意外事故皆可申請理賠。 

第十一條 實習學生之義務如下，未履行者不得參加實習： 

        一、 應繳交學雜費並完成註冊手續。 

        二、 實習學期得不受最低應修習學分數之限制，且大四學年得超修學分。但因參與實習 

             未能修畢畢業學分而導致延畢，應由學生自行負責。 



        三、 實習學生應選修系所開設之「企業實習」相關課程。 

第十二條 學生實習結束後，應完成實習成果報告，參與成果發表會，進行口頭或書面成果發表；未依 

         規定辦理請假手續者，實習教師得依規定酌予扣分。 

第十三條 實習機構應提供實習學生符合實習需求之工作及居住環境，進行組織環境介紹及安全相關訓 

         練，指派專人擔任實習督導，指導學生實習，並給予考評。 

第十四條 學生實習之成績考評，由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督導分別為之，實習指導教師評分成績占總分 

         百分之二十，實習督導評分成績占總分百分之八十，成績及格者，始取得學分。 

第十五條 學生實習應由本系辦理學生平安保險及意外險。實習機構得支付實習學生薪資、交通、食宿、 

         簽證、保險及機構督導費或其他相關費用，其各項金額，由本系與實習機構協議後，於實習 

         合作合約訂定最低數額，並納入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簽訂之實習合約。 

第十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及本院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原研究發展處大葉大學實習獎助學金已於105學年度停止適用。 

(於104年3月12日於第88次行政會議中修正通過) 

 


